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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5（续）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其余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秘书长的说明（A/ES-10/273 和 Corr.1） 

 决议草案（A/ES-10/L.18） 

 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可以回顾，在 2004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五向会员国分发了大会面前的这个

决议草案的一个暂定文本。 

 我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祖比先生（约旦）（以英语发言）：7月 16 日即上

星期五，约旦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和列在文件

A/ES-10/L.18 中的提案国提出了一个题为“国际法

院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其

周围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的决议

草案。需要对该文件做一个修正。在提案国名单中，

“毛里求斯”一词应以“毛里塔尼亚”来取代。此外，

伊拉克和伯利兹也加入了提案国名单。 

 为了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谈判，将在晚些时产生一

份修订案文，将可以在今天下午 5时在这个会议室内

得到该案文。我们希望，将在明天就修订的草案案文

进行表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各位成员，就像

这个发言中所反映的那样，显然正在就决议草案

A/ES-10/L.18 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因此，就该决议草

案进行的表决推迟到今后一个日期，具体日期将在

《日刊》中宣布。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吉勒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想，我

可能对挽回这里的某些成员的荣誉和面子起了点作

用，因为我认为，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到这里开一个

正好 90 秒钟的会将是对时间的很没有面子的浪费。 

 在这方面，我想对这次会议表示抗议。我相信，

坐在这个桌子周围的多数代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

不是到这里来听取 30 秒钟的发言，这种发言无法涉

及我们的立场和这个决议草案。我们在星期五应召开

会。今天又举行会议。现在我们被告知，将举行另一

次会议。我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联合国、大会，以及从个人来讲在这

个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正在被巴勒斯坦观察员和代表

巴勒斯坦事业的人玩弄和滥用。我想向大会成员们

指出，巴勒斯坦人似乎应该是最没有资格向我们，

以及向世界社会就法律和秩序以及就国际法进行说

教的人。 



 

2 
 

A/ES-10/PV.26  

 我在星期五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这样一个非

常实际的例子：精神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我们每一

个人都看到星期五以来发生的情况：巴勒斯坦警察部

队的首脑先是被劫持，又被释放；法国国民被劫持，

然后释放；还有其他人被劫持；任命了一个新人来领

导巴勒斯坦警察部队，随后又把他免职；巴勒斯坦总

理也辞了职。 

 这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我认为，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记住，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的是谁，以及是否

我们真的希望在法律和秩序，以及在国际法问题上继

续受这个实体的说教。我认为，在这方面，今天在这

里所开始的活动是对各位进一步的侮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观察员

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关于前

面那个不可理喻的发言者，我只想发表几点看法。 

 载于文件 A/ES-10/L.18 中的决议草案涉及大会

就以色列这个占领国的行为提交国际法院的一个案

例。 这不是巴勒斯坦对以色列。这是联合国和大会对

占领国，这个占领国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殖民国家——

这个国家正在殖民巴勒斯坦的原始居民的土地，这个

国家一直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联合国各项

决议、国际法有关规定，以及与适当的行为甚至道德

有关的所有规则和规范。 

 我将不过多地涉及那个发言。然而，我将借此机

会澄清几个与该决议草案有关的问题。 

 在上星期五分发的决议草案已经在大会成员中

得到广泛支持；我不认为，我这样说是告诉大家这方

面的什么秘密。然而，这毕竟是国际法院，所以，提

案国感到，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应努力争取

在联合国会员国中达成接近于一致的意见。特别是一

个重要的集团现在正在认真地进行谈判，但出于明显

的原因，不能达成最后决定。 

 我们原想请成员们在今天就这个决议草案采取

行动。我们认为，所进行的所有讨论、接触和谈判将

在几个小时后，或许两小时后导致一个修订案文。 

 我们还再次考虑到会员国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在

达成修订案文后研究这个修订案文。过去，一些会员

国强调了需要这样做，我们显然尊重这一点。这就是

为什么由约旦所代表的提案国建议把表决推迟到明

天，尽管这个修订案文今天就会就绪，以及尽管时间

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因素。 

 因此，基本情况很清楚。仍然在进行一些谈判，

以便更进一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此外，我们认为，

每个人都有权在表决之前有必要的时间与本国首都

磋商。 

 像约旦指出的那样，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准备

请大会主席允许在明天表决——希望是在下午，以便

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 

 对处于少数的人来说，进行谈判，以及采取尊重

彼此的立场在这里可能不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但

我们尽可能至少这样做。 

 主席先生，我想感谢你，以及所有成员。我们对

任何不方便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每个人

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每天都有的

事，应该对它给予充分的注意，应该为这个决议草案

分出必要的时间。我们希望，你的时间表将允许明天

下午就这个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祖比先生（约旦）（以英语发言）：以色列代表说，

我浪费了大会半分钟的时间。我向其他成员表示歉

意，因为我没有打算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希望，我在 6 秒钟之内说完了这段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宣布会议结束之前，

我只想表达一点意见，涉及某一个问题。在我接任大

会主席职务之前这个问题就令我不安。 

 我确实想提醒大家在就敏感的问题进行辩论时

不要使用某种语言，这种语言有时倾向于使情绪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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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这未必会有好处。我确实想清楚地表明以下一

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并不太在乎我的话会使

谁不高兴——我非常反对特别是内部的人作的某种

比喻，这种比喻往往把我们大会中的人描绘为疯人院

里的病人。我认为，在我们描绘在这里进行的辩论时，

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语言，因为我认为，我们这里是

一切民主制度之冠。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就问题进行辩论，无论需要

用多长时间，不论这种问题看起来可能多么无关紧

要。但是，事实是，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真诚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到我们为什么在联合国工

作，并努力使这些辩论具有本组织应有的尊严。 

 下午 3 时 35 分散会 

 


